
 1 

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村幹事服勤管理及督導考核要點 

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 日東麻鄉民字第 1060012199 號函頒 

 

一、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(以下簡稱本所)為鞏固基層組織，有效運用

村幹事人力，以發揮村組織功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村幹事之配置，以一村一幹事為原則，並得由鄉長視各村面積大

小，戶數多寡、交通狀況、業務繁簡等情形，統籌適當調配。 

三、為使事權統一、運用靈活，村幹事由民政課長承鄉長之命令指揮

監督，於執行本所各單位業務時，受有關單位主管之指導，並協

助配屬之村長辦理村有關公務。 

四、村幹事辦公方式及其人力運用方式採以下方式辦理。 

(一)集中於本所辦公之村幹事，除辦理所屬村之業務外，並得由

鄉長統籌支援辦理公所臨時、重大、緊急業務事項。 

(二)集中在本所辦公之村幹事，如須赴村內服務者，須將外出事

由，所需時間、地點，填明於本所差勤系統中，陳請民政課

長核准後始准外出。 

(三)於村辦公處辦公之村幹事，必須外出之業務，應於下午辦理

為原則，並將外出事由，所需時間、地點，填明於外出登記

簿及登記外出登記牌，並與村長保持聯繫。 

五、村幹事執行服務事項如下： 

(一)推行政令，反映民意。 

(二)推行村文康育樂活動。 

(三)協助辦理社會救助、福利服務(含家暴防治、婦幼安全、兒

少受虐、身心障礙者、老人保護、高風險弱勢家庭之通報轉

介等)及其他社政服務。 

(四)協助推行環境清潔維護、地方治安、社區發展等改善生活環

境與增進民眾福祉有關事項。 

(五)責任區災害防救、災情查報通報及協助天然災害救助案件之

受理與勘查工作。 



 2 

(六)建立戶長資料名冊、辦理家戶訪問、代繕各種申請書表及村

辦公處證明事項。 

(七)分送有關役政通知單、徵集令及辦理役男兵籍調查及兵役資

料之查報。 

(八)村例行會議及加強鄰長會議之召開，並作詳細紀錄，以便查

考。 

(九)各種公職人員選舉選務工作。 

(十)協助村民綜合所得稅輔導申報。 

(十一)本所交辦事項及其他依法令協辦事項。 

六、村幹事應實施家戶訪問並作成紀錄，隨時掌握村內居民生活狀

況，瞭解村民需要，發掘問題、主動服務： 

(一)對村內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獨居老人、高風險弱勢家庭

等，每半年至少分別訪問一次。 

(二)對指定之個案及家戶或地區訪問。 

(三)平時遇有村民電話聯繫應即前往訪問。 

(四)遇有特殊急難情形或遭遇重大事故者應予以適當轉介輔導

協助，並列管追蹤至急難情形解除為止。 

(五)被訪問人如有反映意見或申請服務事項，應立即處理，如非

村辦公處權責，即陳報本所處理。 

七、本所應至少每月舉行村幹事工作會報一次，由鄉長主持，鄉長因

故不能主持時，由秘書或民政課長代理主持，得邀請本所各單位

主管列席，其會報程序如下： 

(一)報告上次會報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。 

(二)各單位工作提示。 

(三)工作檢討及疑難問題之解答或協調。 

(四)主席指示及結論。 

村幹事參加前項工作會報，應將重要事項轉知村長。 

八、村幹事以村訪問、查報、服務為重點，屬應行交辦事項者，應 

    將其錄載於工作綜合紀錄簿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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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村辦公處應置下列設備及資料簿冊，並隨時更新： 

(一)應置設備：辦公處全銜名牌、辦公桌椅、公文櫃、記事板、 

外出服務告示牌。 

    (二)應備資料簿冊： 

      1.工作綜合紀錄簿。 

      2.收發文登記簿。 

      3.村幹事簽到簿。 

      4.財產登記簿。 

      5.戶長資料名冊。 

      6.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、獨居老人及高風險弱勢 

家庭名冊。 

      7.基本資料(含村概況簡介、鄰長名冊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名   

冊、行政區域圖、疏散避難地圖等) 

      8.村辦公處證明事項。 

      9.村服務法令資料。 

      10.其他村服務業務有關資料。 

十、為加強村幹事服務績效，擴大為民服務範圍，其協助查報、通報

事項如下： 

(一)道路、排水溝、橋涵、水利工程等公共設施毀損事項。 

(二)公園、綠地、行道樹、路燈等公共設施毀損事項。 

(三)堆積建材妨害市容交通及建築廢棄物、材料清除事項。 

(四)妨害公共安全事項。 

(五)廢棄物、水溝、公廁等清理維護事項。 

(六)戶外自來水漏水改善事項。 

(七)電力、電話、電信設施事項。 

(八)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事項。 

(九)天然災害事項。 

(十)其他改善生活環境及增進民眾福祉有關事項。 

十一、村幹事應利用於村服務時間隨時隨地查察，於發現前點應行改



 4 

善事項時，即應本於職責立刻通報或處理，無法逕為處理者，即

通報本所處理。 

十二、本所應每週核閱村幹事工作綜合紀錄簿一次，據以追蹤考核，    

      並掌握村動態。 

十三、本所對村幹事服務工作平時督導考核分工如下： 

(一)業務督導勤惰考核：由民政課主辦，有關業務單位會辦。 

(二)品德生活考核：由民政課主辦，人事及政風單位會辦。 

(三)村辦公費之審核：由主計單位辦理。       

十四、本所應每半年對村幹事服務工作辦理督導考核，督導考核項目

以辦公處所管理、差勤管理、各種會議、文書處理、簿冊登記等

情形辦理，考核內容以「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村幹事服勤管理督

導考核評分表」為原則(如附件一)，並加強下列項目之追蹤考核： 

(一)村工作會報執行情形。 

(二)家戶訪問情形。 

(三)民眾疑難問題及請求事項之辦理情形。 

(四)政令宣導成效。 

(五)上級交辦業務之執行成果與過程。 

(六)村幹事之品德操守、勤惰及服務態度。 

(七)資料簿冊記載情形。 

(八)村民對村幹事服務品質、觀感及村長、鄰長之反映。 

(九)村幹事對村內各種組織、相關單位及治安狀況情資反映連繫

情形。 

(十)村辦公費之動支核銷情形。 

(十一)村幹事查報、通報事項辦理情形。 

十五、督導考核人員對於督導考核項目應嚴格查核，並以核對文書記

載方式進行，對於督導考核情形，應作成完整之資料，作為年

度綜合考評之參考。 

十六、本所辦理督導考核的成果，其有特殊優劣事蹟者應及時予以獎 

懲，並提出改進意見，據以輔導村業務，達到優良績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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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所對於績優村幹事及工作事實，應予公開表揚，其績優事

實作為考績及選拔績優村幹事之重要資料，建立榮譽制度。 

(二)村督導考核若發現有特殊優劣事實，應即依照相關獎懲規定

從優敘獎及懲處，以收鼓勵及警惕作用。 

(三)年度考核結果，由本所依下列規定獎懲之： 

1.考核成績九十分以上列為優等，由本所於考績委員會議中

建議予以嘉獎兩次。 

2.考核成績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，由本所於考績委員會

議中建議予以嘉獎一次。 

3.考核成績未滿八十分者，不予獎勵。 

4.考核成績未滿六十分者，由本所於考績委員會議中建議予

以申戒一次。 

(四)村幹事凡有服勤情形違反規定或兼營其他副業等情形者，應

確實依照有關規定從嚴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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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村幹事服勤管理督導考核評分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太麻里鄉                村  村幹事：        實得總分數： 

項 目 考 核 重 點 
最 高 

分 數 

考 核 

分 數 
缺 失 改 善 情 形 

一、辦公處

所管理 

    50% 

1.環境整潔，平時執行情

形。(10)  

    

2.水電設備(用水、燈具等)

是否正常使用。(10) 

    

3.辦公設備(桌、椅、事務機

器等)是否正常使用。(10) 

    

4.防災設備(發電機、對講

機、廣播設備等)是否正常

使用。(10) 

    

5.報廢物品是否依規定清

理。(10) 

    

二.差勤 

管理 10% 

1.是否依規定每週一、三、

五下午五點到所刷下班

卡。(5) 

    

2.外出登記牌有無設置，有

無懸掛於門首及記載外出

情事及聯絡方式。(5) 

    

三.各種 

會議 10% 

1.村幹事工作會報交辦事項

執行情形。(5) 

    

2.各種會議資料簿冊整理。

(5) 

    

四.文書 

處理 10% 

1.收發文登記及公文處理情

形。(5) 

    

2.需公告文件是否確實公

告，公告欄是否維持整

潔。(5) 

    

五.簿冊 

登記 20% 

戶長資料卡及家戶訪查 

登記情形。(20) 

    

督導考核人員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課長： 


